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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 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參與 AI+科技數理 

假日增能方案課程高二甄選與志願分發簡章 

一、 為辦理新北市 115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參與 AI+科技數理假日增能方案（以下簡稱

本方案）高二學生之甄選與分發事宜，特訂定本簡章。各學科（生物、數學、物理、化

學及資訊）錄取名額由主辦單位依當年度規劃訂定之。 

二、 報名資格：本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高一升高二在學生，報名者須符合原就讀學校高一上

學期校排前 15%（含）之資格。 

三、 辦理方式： 

(一） 簡章公告：115年 5月 18日（星期一） 

(二） 報名時間：115年 6月 1日（星期一）至 6月 30日（星期二）止。逾期不予受

理，亦不接受事後補件或更改。 

(三） 報名方式：由家長或學生自行申請，於報名期間至活動報名處進行線上報名。網

址如下：https://forms.gle/EdCwLrpW9ySHrToh8。 

(四） 課程志願序：本課程分為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及資訊，共 5科。報名所填之

志願序僅作為分發順位之依據，並非選填第一志願即保證錄取。 

四、 學生申請報名須於公告規定期限內辦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申請期限截止後，報名者不得

以任何理由請求撤銷報名或變更所填之志願序。 

五、 報名者須符合原就讀學校高一上學期校排前 15%（含）之資格，始得進入分發程序。報

名所填之志願序僅作為分發順位之依據，並非選填第一志願即保證錄取。為保障分發權

益，報名者務必至少選填兩個以上之學科志願；若僅填寫單一志願且未能於比序中錄取

者，視同放棄參與本方案，不另行安排分發其他學科。 

六、 分發作業優先依據學生之第一志願進行。若單一學科之第一志願報名人數超過該科錄取

名額，將依據學生之報名資料進行綜合書面審查，並擇優錄取。未能錄取其第一志願

者，將自動流用至其下一順位志願進行該科之餘額分發，依此類推。 

七、 最終錄取與志願分發名單，將於指定日期正式公告，並以電子郵件通知，報名者不得對

分發結果提出異議或要求跨科調換。 

八、 凡送出報名資料者，即視為同意本簡章之各項規定。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

位決議後另行公告之。 


